
 —1— 

证券代码：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24－062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 年 12 月 16 日，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元”）与深圳市南山区

蛇口街道办事处签署了蛇口影剧院升级改造工程项目（设备及室内装

修部分）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合同。 

一、合同主要内容 

蛇口影剧院升级改造工程项目（设备及室内装修部分）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5,648.27 万元，该项目位于深

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办辖区中心区域。项目内容为蛇口影剧院工程项

目的升级改造，包括完成工程建设内容的工程设计、采购和工程施工

等内容。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蛇口影剧院升级改造工程项目（设备及室内装修部分）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合同的交易对方为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办事处。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办事处是南山区政府派出机构，主要职责是蛇

口街道的管理，具有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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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办事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

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交易双方 

发包人：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办事处 

承包人：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2、合同价款与支付 

合同暂估总价款为人民币 25,648.27 万元（最终以工程审计结算

为准），包括完成本合同约定工作内容的设计、采购和施工费用等。

发包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方式和数额向承包人支付各项费用。 

3、工程实施期限 

项目总工期：540 日历天，实际开工日期以合同约定的监理人核

发的开工令起算。 

4、合同的订立及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5、双方责任 

发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设

计依据，并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承包人应按照法

律和技术标准规定及合同约定提供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服务。 

6、违约责任 

如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本项目费用，应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

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若承包人违约，应按合同约定向发包人支付



 —3— 

一定比例的违约金。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蛇口影剧院升级改造工程项目（设备及室内装修部分）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5,648.27 万元，为公司 2023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1,236,538.41 万元的 2.07%。 

该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该合同的履行，标志着公司在巩固文化演

艺领域的设计咨询优势的基础上，已将业务模式成功拓展到 EPC 业

务，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文化演艺领域的市场份额。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蛇口影剧院升级改造工程项目（设备及室内装修部分）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采用综合单价计费，工程服务期限、利润存在不

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7 日 


